融水苗族自治县水利局2021年工作情况及2022年工作计划
一、2021年工作情况
（一）水利项目建设情况
[bookmark: _GoBack]1.县城防洪排涝项目。丹江泵站、排涝闸工程已完成泵机和闸门安装，于今年汛期投入使用，外江C段490米和丹江1834米防洪堤已全部完工；完成解放桥泵站、排涝闸、解放桥至和平街318米防洪堤土建工程建设，泵机和供电设备已安装并调试。两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04亿元。
2.农村饮水安全保障项目。落实中央维修养护资金302万元，市级维修养护资金45万元，市级为民办实事资金220万元，自治区专项债资金750万元，乡村振兴衔接资金2800万元，共计4117万元。完成维修养护项目53处，柳州市为民办实事项目7处，均已完工；自治区为民办实事2处，即融江片区部分贫困村饮水补水工程和洞头镇水厂，现已开工；实施融水镇、和睦镇周边村寨农村饮水并入自来水厂项目4处，受益人口约4.203万人。
3.中小河流治理项目。2021年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4689万，共实施中小河流治理项目12处，已完工10处，余下2处已委托元笙公司代建实施，累计完成投资3845万元，占任务数的82%。
4.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项目。2021年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14万元，计划实施怀宝镇中寨河小流域—中寨屯段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现已完成投资任务的87%。
5.水资源节约与保护项目。2021年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00万元，计划实施香粉乡香粉村水源地保护项目，现已完成投资任务的90%。
6.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维修养护。2021年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84万元，计划实施28处小型水库设施维修养护，现已完成投资任务的77%。
7.木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列入水利部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因3#副坝建设遇到了农保地问题，经各方积极应对、密切协作，终于在12月20日前顺利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
（二）水库移民工作
配合协调完成落久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工作，认真落实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后扶资金发已全部按时放到移民群众账户，2021年下达后期扶持资金共807万元，涉及7个项目，现已全部开工。
（三）水生态文明建设
完成江河湖库新增“四乱”问题销号6个，香粉河（卜令屯-香粉中学河段）顺利通过美丽幸福河建设市级验收，组织落实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贝江、牛鼻河河湖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
（四）水政执法工作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下发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36份，立案查处水事违法案件7起，结案7起，罚款16万元，对三县交界河段开展联合执法7次。
（五）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完成修订融水县超标洪水预案以及县城区山洪风险图，推进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经费列入明年部门预算，已按工作大纲要求提交阶段工作成果。
（六）获得荣誉。2021年8月9日，水利部以水人事〔2021〕242号授予我局“全国水利扶贫先进集体”。
二、存在困难和问题
（一）县城防洪排涝项目地方配套资金未落实
一是工程征地和移民安置压力大。二期165户房屋征收安置约需资金1.5亿元，全部由县级财政自筹解决，现尚未落实到位，难以完成余下二期房屋征收任务，也直接制约余下500米防洪堤工程建设。
二是建安工程资金缺口亟待解决。项目施工合同价为7785.756万元，累计到位上级补助资金8542万元，有3537.18万元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已用于房屋征收安置支出，加上部分工程投资超概，缺口工程资金约4000万元仍无着落。现已完成工程投资约6420万元，拨付工程款5130万元，扣除保留金后，拖欠工程款662.82万元，目前急需的排涝闸启闭机设备款等共计263.71万元若不能拨付，将无法确保工程在今年汛期正常投运。
（二）落久水利枢纽移民安置项目资金缺口大、闲置资产待处置
一是落久水利枢纽虽已达到下闸蓄水条件，但回建路、安置点建设及移民补偿等已实施的项目地方配套资金仍未到位，而落久移民安置专户存余资金所剩无几，远远不能满足后续项目建设的需要。经测算，并聘请第三方进行审核，征地移民及地方配套资金缺口约60104.78万元，其中我县使用资金缺口38035.37万元。二是由于群众安置意愿发生变化，在安置过程中增大了城市安置点楼房量，而四荣乡集镇安置点宅基地及房屋有剩余。据统计，四荣新集镇安置点闲置宅基地及房屋193套17330㎡，城市楼房安置点闲置房屋30套3255㎡，门面194间7075㎡。三是已征收未利用土地约926亩（还需各单位进一步核实），其中：主坝弃渣场约273亩，四荣新集镇弃土场约164亩、高回填区约63亩、边坡绿廊约60亩、库边至二级路约158亩，堰塞湖约9亩，取消的大方安置点约21亩（已完成场地平整），取消的坡道安置点54亩，九溪路设计变更后增加征收土地94亩，梁场、便道临时用地按永久征收的土地30亩。四是四荣乡原中学及中心小学，小学房屋3612.56㎡占地8.27亩，中学房屋6392㎡占地23.91亩。
（三）融江片区部分贫困村饮水补水工程面临较大困难
一是项目资金缺口大，仍有约6000万元尚未落实资金渠道；二是项目建设涉及的林业部门审批尚未完成，若在元宝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范围内施工水源工程和引水管道存在一定的违规风险；三是水源点所在的安太乡培秀村群众不太支持，担心项目建成后取水对当地的生产生活用水造成影响。
（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资金得不到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资金组根据上级文件要求，衔接资金已不能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只能用于规模化供水工程。因地形、水源条件限制，我县大部分乡镇难以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现状农村供水设施基本上是单村独立运行的集中式供水工程，水源为山泉水或井水。虽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均能达标，但仍有一些工程存在水管、沉砂池、蓄水池破损渗漏、容量不足、水源枯竭等突出问题，急需投入资金进行巩固提升。据初步测算，共涉及33个村屯，人口2.716万人，工程投资约2100万元。
（五）财政国库支付困难，拖欠工程款问题突出，工程进度推进艰难。
（六）项目前期费不到位，较大影响设计等单位工作积极性，部分项目前期工作滞后。
三、2022年工作计划　
（一）加快县城防洪工程建设。一是督促参建单位制定合理施工进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充足的人力、物资和机械，确保在今年5月底前完成解放桥上游30米缺口段防洪堤工程建设，以可防御10年一遇标准洪水（113.0米以下）。二是推进城中段、城南段防洪堤项目建设。力争2022年6月前完成城中段防洪堤项目初步设计批复，10月前完成城南段防洪堤项目可研批复。
（二）全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是加强全面排查、动态监测，及时解决脱贫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发生的问题。二是针对当前一些农村饮水工程水源方面的短板，及时组织编制水源扩建方案，并予以实施。三是积极统筹发展城乡供水一体化和规模化供水工程，抓好永乐镇、三防镇等水厂项目前期工作。四是压实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责任，督促乡镇抓好日常监测协调，确保管水员履职尽责，落实水费收缴，做好水源地保护和水质监测。五是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出台相关激励措施，推进农村供水规范化管理。
（三）继续推进中小河流治理。抓好列入水利“十四五”规划防汛抗旱能力提升项目的前期工作，协助元笙公司完成代建项目建设。积极谋划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议案、提案项目，多渠道争取资金，加快项目实施。
（四）抓好水库移民工作。一是全力协助抓好落久水利枢纽移民安置回建路及安置点的续建任务，加快完成纠纷地征地补偿、移民永久安置等扫尾工作。二是配合完成《落久水利枢纽工程征地移民安置实施规划报告》修编工作。三是抓紧实施移民后扶项目工作，切实发挥项目应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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